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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规定 
 

 

企业控股情况  根据企业实收资本中某种经济成分的

出资人的实际投资情况，或出资人对企业资产的实际控制、

支配程度进行分类。具体分为国有控股、集体控股、私人控

股、港澳台商控股、外商控股和其他六类。 

国有控股  包括（1）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国有

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企业全部实

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 50%的国有绝对控股；（2）在企

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国有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

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 50%，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

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国有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

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国

有协议控股。（3）投资双方各占 50%，且未明确由谁绝对控

股的企业，若其中一方为国有经济成分的，一律按国有控股

处理。 

集体控股  包括（1）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集体

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企业全部实

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 50%的集体绝对控股；（2）在企

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集体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

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 50%，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

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集体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

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集

体协议控股。 

私人控股  包括（1）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私人

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企业全部实

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 50%的私人绝对控股；（2）在企

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私人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

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 50%，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

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私人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

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私

人协议控股。 

港澳台商控股  包括（1）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

港澳台商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企

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 50%的港澳台商绝对控

股；（2）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港澳台商经济成分的出

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 50%，但相

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港澳台

商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

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港澳台商协议控股。 

外商控股  包括（1）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外商

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企业全部实

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 50%的外商绝对控股；（2）在企

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外商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

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 50%，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

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外商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

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外

商协议控股。 

其他控股情况  除上述五类以外的企业控股情况。 

 

 

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修订说明 

为了满足统计调查划分经济类型需要，国家统计局会同

市场监管总局对《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国

统字〔2011〕86 号）（以下简称“原标准”）进行修订，联合

印发《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

14 号）（以下简称“新标准”），本年鉴对相关分组按“新标

准”作出相应调整。 

1.修订工作背景 

原标准是由国家统计局和原国家工商总局于 1998 年共

同制定印发，并于 2011 年进行修订。实施以来，该标准为

开展统计调查、统计分析和市场监管等工作提供了重要支

撑。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等新法律法规陆续出台实施，原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等法规已被废止，原标准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发生重大变

化。为适应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管理范围从“企业”扩大

为“市场主体”的新变化，确保依法依规开展统计工作，国

家统计局会同市场监管总局于 2022 年起开展该项标准修订

工作，在广泛征求各专业各地方和相关部门意见建议的基础

上，于 2023 年 1 月联合印发《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

分规定》（“新标准”）。 

2.修订主要内容 

（1）拓展适用范围 

为了更全面覆盖统计调查对象，新标准按照市场主体登

记注册管理实际对分类范围作相应调整，从“企业”扩大至

所有“市场主体”，增加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和

“个体工商户”等类别。 

（2）取消相关类别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已被废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

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将相关“私营有限

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列入“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类别范围，“私营独资企业”调整为“个

人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调整为“合伙企业”。 

（3）调整分类结构 

一是关于“内资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

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将原内资企业分类“国有企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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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

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其他企业”等 8个类别调整为“有

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个人独

资企业”“合伙企业”“其他内资企业”等 6 个类别。其中，

原“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

纳入新类别“非公司企业法人”下；原“私营企业”类别取

消（上段已述）。二是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

资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规定，将原

外商投资企业分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

业”“外资企业”“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外商投资

企业”等 5 个类别调整为“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外商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其他外商投资企

业”等 4个类别。港澳台投资企业参照外商投资企业分类方

法调整。 

（4）规范类别名称 

根据市场监管部门对登记注册管理的规范名称，分别将

原“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更名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国

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集体企业）”。 

（5）统一内资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和相关部门规定，

将登记注册为内资公司的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

资）、登记注册为内资公司的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外商投资

企业投资)等市场主体，即外商投资企业市场主体在中国境内

的再投资市场主体，由原标准中的“外商投资企业”调整为

新标准中的“内资企业”相关类别。 

 

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以市场主体登记注册类型为基础，根据统计工作的需要，对各种市场主体进行再分类。具体划分为以下

类别：

代码 市场主体统计类别 代码 市场主体统计类别 

100 内资企业 200 港澳台投资企业 

110   有限责任公司 210   港澳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11     国有独资公司 220   港澳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12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230   港澳台投资合伙企业 

11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90   其他港澳台投资企业 

120   股份有限公司 300 外商投资企业 

121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310   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9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320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30   非公司企业法人 330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131     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 390   其他外商投资企业 

132     集体所有制企业（集体企业） 400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133     股份合作企业 500 个体工商户 

134     联营企业 900 其他市场主体 

140   个人独资企业   

150   合伙企业   

190   其他内资企业   

第二条  内资企业分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司企业法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其他内资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包括登记注册为“内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内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

资）”“内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和“内

资分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国有独资）”等类型的市场

主体。根据相关属性，将有限责任公司进一步划分为国有独

资公司、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和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包括登记注册为“内资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内资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和“内资分公

司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等类型的市场主体。根据

相关属性，将股份有限公司进一步划分为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和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司企业法人包括登记注册为“全民所有制”“集体

所有制”“股份合作制”和“联营”等类型的市场主体。根

据相关属性，将非公司企业法人进一步划分为全民所有制企

业（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

业和联营企业。 

个人独资企业包括登记注册为“个人独资企业”和“个

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的市场主体。 

合伙企业包括登记注册为“合伙企业”和“合伙企业分

支机构”的市场主体。 

其他内资企业包括除上述之外，登记注册为“内资企业

法人”和“内资集团”等类型的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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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港澳台投资企业包括登记注册为“港、澳、台

投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企业股份有限公

司”和“港、澳、台投资企业非公司”等类型的市场主体。

根据相关属性，将港澳台投资企业进一步划分为港澳台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合伙

企业和其他港澳台投资企业。 

第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包括登记注册为“外商投资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外国（地区）

公司分支机构”和“外资集团”等类型的市场主体。根据相

关属性，将外商投资企业进一步划分为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和其他外商

投资企业。 

第五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包括登记注册为“农

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分支机构”的市场主体。 

第六条  个体工商户是指登记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的

市场主体。 

第七条  其他市场主体包括除上述第二条至第六条之

外的市场主体。  

第八条  本规定由国家统计局会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其他组织机构的统

计分类参照本规定划分。 

第十条  国家统计局和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2011

年制定的《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调整的通知》，

以及国家统计局 1999 年制定的《个体经营分类与代码》同

时废止。 

 

 

附表：市场主体登记注册类型与统计类别对照表 



 

 

380 上海经济普查年鉴 2023/综合卷 

附表 

市场主体登记注册类型与统计类别对照表 

登记注册类型及代码 统计类别及代码 

1000 内资公司   

1100 有限责任公司   

1110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111 国有独资公司 

1120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1121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合资) 11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1122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11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1123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11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1130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112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1140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11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1150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1151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112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1152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112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1153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11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1190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11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1200 股份有限公司   

1210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1211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129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1212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121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1213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129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1219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129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1220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1221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129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1222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121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1223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129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1229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129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内资分公司   

2100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2110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国有独资) 111 国有独资公司 

2120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2121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合资) 11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122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11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123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11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130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112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2140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国有控股) 11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150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2151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独资) 112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2152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112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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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注册类型及代码 统计类别及代码 

2153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11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190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11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200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2210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   

2211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129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2212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121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2213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129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2219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 129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2220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非上市)   

2221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非上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129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2222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121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2223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国有控股) 129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2229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非上市) 129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3000 内资企业法人   

3100 全民所有制 131 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 

3200 集体所有制 132 集体所有制企业(集体企业) 

3300 股份制 190 其他内资企业 

3400 股份合作制 133 股份合作企业 

3500 联营 134 联营企业 

4000 
内资非法人企业、非公司私营企业及内资非公司企业分支

机构 
  

4100 事业单位营业   

4110 国有事业单位营业 131 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 

4120 集体事业单位营业 132 集体所有制企业(集体企业) 

4200 社团法人营业   

4210 国有社团法人营业 131 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 

4220 集体社团法人营业 132 集体所有制企业(集体企业) 

4300 内资企业法人分支机构(非法人)   

4310 全民所有制分支机构(非法人) 131 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 

4320 集体分支机构(非法人) 132 集体所有制企业(集体企业) 

4330 股份制分支机构 190 其他内资企业 

4340 股份合作制分支机构 133 股份合作企业 

4400 经营单位(非法人)   

4410 国有经营单位(非法人) 131 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 

4420 集体经营单位(非法人) 132 集体所有制企业(集体企业) 

4500 非公司私营企业   

4530 合伙企业   

4531 普通合伙企业 150 合伙企业 

4532 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150 合伙企业 

4533 有限合伙企业 150 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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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0 个人独资企业 140 个人独资企业 

4550 合伙企业分支机构   

4551 普通合伙企业分支机构 150 合伙企业 

4552 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分支机构 150 合伙企业 

4553 有限合伙企业分支机构 150 合伙企业 

4560 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 140 个人独资企业 

4600 联营 134 联营企业 

4700 股份制企业(非法人) 190 其他内资企业 

5000 外商投资企业   

5100 有限责任公司   

5110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310 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120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作) 310 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130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合资) 310 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140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自然人独资) 310 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150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310 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160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非法人经济组织独资) 310 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180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310 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190 其他 310 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200 股份有限公司   

5210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320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220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320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230 股份有限公司(外商合资、未上市) 320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240 股份有限公司(外商合资、上市) 320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250 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未上市) 320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260 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320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290 其他 320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300 非公司   

5310 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作) 390 其他外商投资企业 

5320 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外商合资) 390 其他外商投资企业 

5390 其他 390 其他外商投资企业 

5400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5410 普通合伙企业 330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5420 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330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5430 有限合伙企业 330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5490 其他 330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5800 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   

5810 分公司 390 其他外商投资企业 

5820 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 390 其他外商投资企业 

5830 办事处 390 其他外商投资企业 



 

 

383附录  主要指标解释及分类规定

 

登记注册类型及代码 统计类别及代码 

5840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分支机构 330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5890 其他 390 其他外商投资企业 

6000 港、澳、台投资企业   

6100 有限责任公司   

6110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与境内合资) 210 港澳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120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与境内合作) 210 港澳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130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合资) 210 港澳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140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自然人独资) 210 港澳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150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210 港澳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160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非法人经济组织独资) 210 港澳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170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与外国投资者合资) 210 港澳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180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210 港澳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190 其他 210 港澳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200 股份有限公司   

6210 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与境内合资、未上市) 220 港澳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6220 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与境内合资、上市) 220 港澳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6230 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合资、未上市) 220 港澳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6240 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合资、上市) 220 港澳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6250 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与外国投资者合资、未上市) 220 港澳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6260 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与外国投资者合资、上市) 220 港澳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6270 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未上市) 220 港澳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6280 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220 港澳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6290 其他 220 港澳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6300 非公司   

6310 非公司港、澳、台企业(港澳台与境内合作) 290 其他港澳台投资企业 

6320 非公司港、澳、台企业(港澳台合资) 290 其他港澳台投资企业 

6390 其他 290 其他港澳台投资企业 

6400 港、澳、台投资合伙企业   

6410 普通合伙企业 230 港澳台投资合伙企业 

6420 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230 港澳台投资合伙企业 

6430 有限合伙企业 230 港澳台投资合伙企业 

6490 其他 230 港澳台投资合伙企业 

6800 港、澳、台投资企业分支机构   

6810 分公司 290 其他港澳台投资企业 

6820 非公司港、澳、台投资企业分支机构 290 其他港澳台投资企业 

6830 办事处 290 其他港澳台投资企业 

6840 港、澳、台投资合伙企业分支机构 230 港澳台投资合伙企业 

6890 其他 290 其他港澳台投资企业 

7000 外国(地区）企业   



 

 

384 上海经济普查年鉴 2023/综合卷 

 

登记注册类型及代码 统计类别及代码 

7100 外国(地区）公司分支机构   

7110 外国(地区)无限责任公司分支机构 390 其他外商投资企业 

7120 外国(地区)有限责任公司分支机构 310 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7130 外国(地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分支机构 320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7190 外国(地区)其他形式公司分支机构 390 其他外商投资企业 

7200 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390 其他外商投资企业 

7300 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经营活动   

7310 分公司 390 其他外商投资企业 

7390 其他 390 其他外商投资企业 

8000 集团   

8100 内资集团 190 其他内资企业 

8500 外资集团 390 其他外商投资企业 

9000 其他类型   

9100 农民专业合作社 400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9200 农民专业合作社分支机构 400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9500 个体工商户 500 个体工商户 

9600 自然人 900 其他市场主体 

9900 其他 900 其他市场主体 

 
 




